
 

大學輔導學生會收取學生會費之參考事項 

壹、總說明 

大學法於九十四年十二月二十八日總統公布之修正條文中，增訂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大學應輔導學生成立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力。」以及第三項：「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

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課以大學學生有強制

加入該校學生會之義務，進而學生會有對其收取學生會費之權限。因應此次修正，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大學及其學生會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

理學生會費之收取及代收事宜，故訂定本參考事項，經全國學務長出席之「九十七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傳承研討會」會議達成共識，提供各校參考。 

本參考事項以下列二者作為基本精神： 

一、大學自治 

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律規定範圍內，

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號、第四五○號、以及第五六三號等解釋亦以，

大學自治係源自於憲法第十一條之權利，故在設計本參考事項上，本部不宜針對細

節性事項逕予規定，仍應尊重各大學的自治權限，由其基於輔導之立場，對於學生

會費收取等相關事宜，自行規範。 

二、學生自治 

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賦與學生自治權限，並將大學定位為輔導角色，則在

學生會費收取等事項上，本參考事項亦認為在不過度介入學生自治範圍內，賦予大

學輔導權限。至如學生會費是否收取及其數額，仍屬學生自治核心事務，由其自行

決定。 

 

貳、參考內容 

 

點次 內容 說明 

一、 大學應輔導學生會收取學生會

費，並訂定相關規定，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由校長發布實施。 

一、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立

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

生 會 及 其 他 相 關 自 治 組

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

果及自治能力。」而本注意

事項所規定之事宜，均在前

述範圍內，故大學有輔導之

 



 

義務。 

二、大學輔導學生會之內容，包

括事實上之辦理，以及規定

的制定。由於學生會費的收

取與管理，需要法律及會計

等專業能力，但並非所有大

學均設有相關系所，是以提

供大學既有的資源，諸如法

制與會計的單位，予以協

助，乃至配合學生會的請求

代收會費，均為大學輔導的

範圍。 

三、大學並應就前述輔導事宜，

訂定所需之規定。 

四、大學輔導學生會辦理學生會

費之收取，事涉學生與校

方，為大學法第十六條第四

款之事項，相關規定應經校

務會議通過。 

二、 學生會費由學生會自行收取，或向

大學請求代收。 

學生會應就學生會費之收取、退費

及增減幅度，訂定規定，並送校務

會議備查。 

一、學生會費的收取機關原則上

為學生會。另依大學法第三

十三條第三項後段：「學校

應 依 學 生 會 請求代收會

費。」故大學在受學生會請

求時，即形成代為收取的法

律上義務。 

二、本於學生自治，關於收取學

生會費之具體事項，應由學

生會訂定必要之規定。此類

規定既已經學生會立法程

序，即已完成生效之要件。

又為尊重大學輔導之地位，

故課以學生會送校備查之義

務，且此亦屬大學法第十六

條第四項之事項，故應送校

務會議備查。 

三、學生會費之退費，依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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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依學生會規章辦

理，故於第二項作一致之規

定。 

三、 具有各該大學學籍之學生，為該校

學生會當然會員，應繳交學生會

費。 

一、學生會員資格之認定，以資

確認其繳交會費之義務。 

二、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第

一句規定：「學生為前項學生

會當然會員。」學生身分，

依學籍認定。 

四、 學生會收取學生會費，應由學生會

長就其數額，向學生立法組織提出

預算書，經決議後公告之。 

各大學學生會應於本注意事項生

效之日起二年內，設置學生立法組

織。 

學生會費數額之計算，應以推動學

生會之運作、處理學生在校學習、

生活及與其權益直接有關事項所

需者為限。辦理非屬前述事項之活

動，僅得向參與會員收取活動費。

一、關於學生會費之收取與數額

之決定，所應遵循之程序。

二、學生會費的收取與否，由學

生會長決定；倘學生會長決

定收取，應提相關預算文

書，提請學生立法組織決議

後，予以公告。 

三、本於權力分立原則，學生會

之組織應區分行政權及立

法權，但由於各校學生會內

部組織名稱不一，故針對行

使立法權者，採取較為廣泛

之「學生立法組織」，以求

周延。 

四、鑑於各大學學生會發展程度

不一，故於第二項預留自本

注意事項生效之日起二年

之期間，予以各校調整學生

會組織的時間。 

五、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

第一項規定學生會費的用

途，唯學生會亦有維持其基

本運作之需要，例如：幹部

選舉、開會、會務行政等最

基本的支出。故計算學生會

費的數額，應結合二者以決

定之。 

六、至於辦理特定活動所需之費

用，是否劃歸學生會費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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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應尊重大學自治，以及

各 校 校 園 文 化 自 治 之 開

展，由各校與學生會針對與

學生權益相關事項的類型

化，訂定辦法。 

五、 大學應學生會之請求代收學生會

費時，應於每學期註冊繳費時為

之，並不得以學生會費之繳交，作

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一、學生會費的收取時間及限

制。 

二、大學代為收取學生會費時，

與註冊費一併收取，以利學

生會運作。但由於其收取學

生會費僅係代收，故重申大

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第

二項後段之規定，不得將其

視為註冊程序之一。 

三、為顧及學生會依第五點的收

費規劃，以及大學應學生會

請求代收時的作業便利，故

就學生會費之收取，採學期

制的方式。 

四、依各級學校學生學年學期假

期辦法第三條規定：「一學

年分為二學期，分別以八月

一日至翌年一月三十一日、

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各

為一學期。」 

六、 學生會應將收取之學生會費，存入

學生會費專用帳戶，專款專用。 

學生會費由大學代收者，應於開學

日後一個月內，存入前項帳戶。 

一、就學生會費的收支與保管，

無論學生會費由學生會自

行收取或大學代收，皆應存

入其專用之帳戶。 

二、為維繫學生會務之推行，大

學於代收學生會費後，應儘

速轉帳至學生會費專用帳

戶。 

七、 學生會得就具備低收入戶、原住民

或其他特殊身分之會員，另定規

定，減免其學生會費。 

一、身分減免之規定。 

二、學生會就學生會費之收取與

否及其數額，有決定的權

力，故就身分減免之事宜，

由學生會訂定規定即可。 

 3



 

 4

八、 學生會應訂定預算、會計、決算、

稽核及財產管理規定，報大學備

查。 

大學於必要時，應適時稽核其財務

管理及帳務處理。 

一、學生會內部財務控管及大學

之稽核權限。 

二、學生會內部設置財務部或會

計單位，以之控管學生會費

編列與執行之相關事宜，係

組織自治範圍，由學生會自

行訂定組織法及行為法，並

應使大學知悉。 

三、大學於有學生會員，就學生

會費之財務提出檢舉等類此

情事發生時，即足以認為必

要時，應就學生會之資金管

理與帳務處理進行稽核。 

九、 學生會應於學期末公開預算與決

算相關資訊及財務報表或會費收

支明細帳，並送大學備查。 

學生會會員得向學生會申請閱覽

前項資訊及其原始單據等文書。 

一、學生會費相關資訊公開，並

送大學備查。 

二、除學生會應公開其預算書等

資訊外，學生會員亦得經申

請後，閱覽原始憑證等資

料。 

十、 專科學校及其學生會就學生會費

之收取，得參考辦理。 

學生會費的收取，係規定於大學

法中，就專科學校部分，得參考

辦理。 

 


